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5）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發表。 

 

以下為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2016 年公開發行公司債

券（第二期）（品種二）2022年付息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温劍瑩 

公司秘書 

 

 

香港，2022年 11月 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張明翱先生（總裁） 

汪紅陽先生 

尹岩武先生 

 

非執行董事： 

于法昌先生（主席） 

潘文捷女士 

方 斌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志軍博士 

鍾瑞明博士 

羅卓堅先生 

 

 












